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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陶琛

3 月 12 日，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
副院长杨翔通报了湖南消费者权益司法
保护状况，并发布了十大典型案例，内容
涵盖疫情防控、网络购物、仿冒知名品牌
等多个方面。

2018 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理各类
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 12956 件。 其中刑
事案件 738 件， 涉及的主要罪名为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罪、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等； 民事案件
11987 件 ，主要涉及教育培训 、网络 、电
信、旅游、物流、餐饮等领域的合同与侵
权纠纷；行政案件 231 件，主要是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等类型案件。

预防与惩治并重 1599人被惩处
2018 年以来，全省法院保持对侵害

消费者权益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共惩
处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分子 1599 人，其
中 216 人被判处 3 年以上有期徒刑 ，3
年以上重刑率同比提升了 6 个百分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全省法院坚持
从严从快原则， 惩处了一批制售假冒口
罩、防护服、体温计等防疫物资的恶劣犯
罪行为 ，为全省“战疫 ”提供了有力的司
法保障。 去年，省高院出台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以及涉
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解答， 为全省法
院审理制售假冒防疫物资案件提供了制
度指引，有效净化了防疫物资生产、销售
市场环境。

此外， 全省法院不断加大对食品安
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在依法判处自由刑
的同时，注重财产刑的适用，从经济上剥
夺犯罪分子再犯的能力和条件， 切实守
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同时，充
分运用禁止令等从业限制措施， 对实施

涉食品药品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 判处
终身或一定期限内不得再从事食品药品
行业，保证刑罚实施效果。 怀化市鹤城区
人民法院在审理段某、梁某、张某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时，在判处自由刑、
财产刑的同时， 还判处被告人终身禁止
从事食品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体现
了惩治与预防并重， 教育与监管结合的
司法态度。

畅通维权渠道 降低维权成本
近年来， 全省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工

作主线， 一方面加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
益行为的违法成本， 强化经营者的守法
义务，另一方面充分畅通维权渠道，降低
消费者维权成本， 在统一和规范法律适
用的同时， 为消费者编织起严密的权益
保护网络。

张家界武陵源区法院在景点较为集
中的地区设立专门的巡回审判点， 就地

调处各种旅游纠纷， 降低消费者维权成
本。 为切实解决消费者维权普遍存在的
信息不对等、举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等
问题，法院加强公益诉讼案件审理，为消
费者提供更广阔的维权途径和更有力的
司法支撑。

此外，法院严惩消费侵权，提高违法
成本。 正确适用退一赔三、假一赔十等惩
罚性赔偿制度， 让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经营者付出沉重代价。 在审理网络购物、
商品房买卖等重点、 热点领域的侵犯消
费者权益案件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注
重依职权调查， 全力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 冷水江市人民法在审理某商贸公司
天猫商城“七匹狼”品牌网络购物纠纷案
时，依法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经营者
损害赔偿责任、第三方平台责任等制度，
对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电商处以商品价
款 3 倍的赔偿金。

2021年全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要点公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讯 （记者
肖秀芬 胡盼盼）3 月 12 日， 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新闻
发布会， 对 2021 年全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通报。

加强消费领域制度建设，创新消费
维权体制机制。 坚持问题导向，完善消
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制度规范体系。按照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
则，建立权责清晰 、分工明确的消费维
权体系。建立健全 12315 平台纠纷在线
解决（ODR）机制。

加强消费领域市场监管执法，严守
质量和安全底线。大力加强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产商品质量监管。

推动消费领域智慧监管，提升消费
维权效能。 强化 12315 平台功能，加强
与政务服务热线的工作协同，畅通消费
者投诉举报渠道。

加强消费领域信用建设，构建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和维权机制。加强
消费领域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建立健全
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

加强消费领域共建共治，深入开展
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在保护市场公平竞
争条件下，培育发展一批放心消费示范
单位，基本覆盖消费较为集中的主要领
域、重点场所和经营服务性企业。

发挥消保委组织的积极作用。依法
履行公益性职责，整合平台功能 ，加强
消费教育，切实帮助解决消费者“急难
愁盼”问题，畅通消费助力经济循环。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
雨田）为进一步推进诉源治理，完善矛盾
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推进湖南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网上数据一体化处
理”试点工作 ，根据 《民法典 》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 《最 高 人 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
和司法解释规定， 结合湖南实际， 经法
院、公安、银保监和司法行政等部门共同

研究，制定了《湖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项目计算标准 (试行)》《湖南省道路
交通事故主要情形损害赔偿责任比例(试
行)》。

全省保险机构在道路交通事故理赔
过程中，应当参照上述标准，及时有效作
好保险理赔；全省公安机关、调解组织应
当参照上述标准开展调解工作； 全省各
级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上述标准统一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裁判尺度。 人民
法院 、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 、银保监

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处理工作的调研， 根据实际不断细化完
善赔偿标准，公正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

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立足实际 ，着
眼于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进一步加强
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 协同基层司法
行政机关、 保险机构， 合理分配审判资
源，积极建立道交纠纷联合调处机构，为
人民群众提供道交纠纷化解“一站式”服
务，更好地便利群众诉讼，提升道交纠纷
化解效率。

高空索道救援演练
3 月 11 日，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黄石寨景区，救援人员对“被
困”索道轿厢的游客实施救援。当
天，该景区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
联合开展索道高空救援模拟演
练， 全面检验旅游安全应急救援
整体联动和快速反应能力， 保障
游客生命安全。

吴勇兵 摄

湖南法院保持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3 年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案近 1.3 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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